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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建设局（建委）、规划局、房管局、城管（公用、市政、园林、环卫、

水务）局，厅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现将《广东省建设系统“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管理办法》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迳向厅办公室反映。

 

广东省建设厅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八日

广东省建设系统“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

服务系统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全省建设系统企业信息库、人才信息库、法规标准信息库及行政

服务平台（以下称“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发展和平稳运行，保障政

务信息资源安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是省建设厅开展电子政务的数据支撑系

统，通过动态更新和联动管理方式，建立全省建设领域从事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技

术咨询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从业、执业的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员的诚信信

息数据库，实现行政审批管理电子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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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省建设信息中心负责“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的研发、维护、运

营和管理，通过互联网络为全省各级建设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企业和个人提供系统

应用和拓展服务，拥有其软件系统的版权，并按照有关规定制订“三库一平台”管理信

息服务系统的安全等级保护工作方案。

　　省建设厅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按照工作职能负责和支持企业信息库、人才信

息库、法规标准信息库数据的采集组织工作。

　　第四条  企业信息库和人才信息库的数据信息主要用于全省建设系统各级行政和

行业主管部门行政许可、市场准入、市场清出、资质管理、表彰评优等工作服务。

　　各级建设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在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工作过程中可直接调用企业

信息库和人才信息库数据资料，未经录入企业信息库、人才信息库的数据原则上不予

承认和采用。

　　第五条  企业信息库动态收录在广东省建设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技术咨询服务的

企业事业单位的信息数据，包括：建筑业企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工程建设项目招

标代理机构、工程建设监理企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企业、城

市规划编制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城市园林绿化

企业、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等企业事业单位的资质、经营业绩以及奖励和处罚等信息，

并配套提供建立企业专门网页附加服务。

　　第六条  人才信息库动态收录在广东省建设领域从业、执业的工程技术及经营管

理的专业人员的信息数据，包括：高级和中级职称技术人员，注册的建筑师、监理工

程师、建造师、结构工程师、土木（岩土）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公用设备工程师、

房地产估价师、造价工程师、城市规划师、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特种设备作

业人员等从业人员的个人资格、执业业绩以及奖励和处罚等信息，并配套提供建立个

人专门网页附加服务。

　　第七条  法规标准信息库动态收录国家和省颁布的有关建设系统的法律、规章、

技术标准和规范，企业和个人执业的资质资格标准和条件，省建设厅的有关规定、办

事程序等，为行政审批工作和公众查询服务。

　　第八条  企业信息库初始数据由企业事业单位各自在广东建设信息网按照规定录

入。各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及经营管理人员的数据，一是对应人才信息库已有的初始

相关信息关联录入；二是在企业信息库本单位名下网页直接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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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人才信息库初始数据由省建设厅科技教育处、安全管理处、省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总站、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总站、省建设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及各级建设

系统各部门分别负责提供。

　　第十条  法规标准信息库数据由省建设厅政策法规处负责提供政策法规信息，科

技教育处负责提供标准规范信息，省建设信息中心负责录入。

　　第十一条  企业信息库、人才信息库、法规标准信息库数据要保持动态更新。除

按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不定期提供补充外，全省建设系统各级行政和行业

主管部门还要及时提供对企业或个人依法处罚的信息。有关信息管理系统要与“三库

一平台” 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建立动态链接，确保“三库”信息数据更新的时效性和准确

性。

　　第十二条  企业业绩、个人业绩由企业和个人持“粤建通U卡”通过互联网进入省建

设信息网的相关栏目，录入和更新本单位和个人的信息。

　　第十三条  录入的数据信息有误，确需要进行更正的单位和个人，应先到所在地

级以上市建设系统行政或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再到省建设厅对外办公窗口递交申请，

经审查符合规定的，由省建设信息中心办理更正。

　　第十四条  “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中的有关企业资质、个人执业资格信

息将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

　　第十五条  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对其通过互联网向企业信息库和人才信息库输

入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省建设厅接受对虚假信息的投诉，一旦发现单位和个人在填报信息数

据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将依法予以处理，处理结果在广东建设信息网有关栏目上公

布，并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单位和个人的信息网页。

　　第十七条  “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将对全省建设系统各级行政和行业主

管部门已建立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实行互联互通，提高资源共享和业务协作水平。

　　第十八条  为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避免出现同一主体信息不一致，全省建

设系统只建立一个全省共享的企业信息库、人才信息库和法规标准信息库，省建设厅

直属各单位和全省建设系统各级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不应再另行建设与“三库一平台”

管理信息服务系统内容重复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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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省建设信息中心要成立“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管理小组，建

立健全管理制度，确保数据安全、完整、准确。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建设厅负责解释。

责任编辑:谢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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